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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中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投资方解除对赌协议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 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 

2021年11月8日，天津中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与樊三全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《定向发行股票认购协议》。2022年1月13日，

公司实际控制人迪建东、王红星和郑晓舟与樊三全签署了《天津中福环保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约定了业绩承诺及回

购等相关条款。2025年1月15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迪建东、王红星和郑晓舟与

樊三全签署了《<天津中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

充协议>中关于业绩承诺与股份回购相关约定终止的协议》，解除了业绩承诺

和回购条款。 

 

2021年11月30日，公司与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久日

新材”）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《定向发行股票认购协议》。2022年4月26日，

公司实际控制人迪建东、王红星和郑晓舟与久日新材签署了《天津中福环保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一）》，约定了董事

提名、业绩承诺及股份回购等相关条款。2025年1月15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迪建

东、王红星和郑晓舟与久日新材签署了《<天津中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

向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一）>中关于业绩承诺与股份回购相关约定

终止的协议》，解除了业绩承诺和回购条款。 

 

具体如下： 

序
号 

股东名称 特殊权利条款的主要内容 特殊条款的解除 

或履行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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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樊三全  1、2021年11月8日，樊三全与公司签署了

附条件生效的《天津中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定向发行股票认购协议》，协议约定樊

三全以人民币9,000,000.00元的对价，认

购公司向其定向发行的3,000,000股人民币

普通股股票。 

 

2、2022年1月13日，樊三全与公司实际控

制人迪建东、王红星和郑晓舟签署了《天津

中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认

购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一、业绩承诺 

乙方一向甲方承诺，目标公司2022年度至

2024年度（以下简称“承诺期”）经审计

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扣除非经常性

损益）分别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、1,000

万元和1,500万元，或者2022年至2024年三

年的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扣

除非经常性损益）之和不低于人民币3,000

万元。 

如上述业绩承诺未能实现，乙方一或其指定

的第三方应当在承诺期届满之日起20日内

，根据甲方的要求回购其在目标公司本次定

向发行股票时认购的全部股份，双方另有约

定的除外。回购价格为甲方投资本金（人民

币900万元）加年息8%的单利，利息计算的

时长为甲方出资缴款日至甲方收到回购款日

期之间的间隔。 

二、回购约定 

若发生本协议第一条第二款约定的股份回购

事项，甲方收到全部股票回购款项后，有义

务协助目标公司将甲方届时持有的目标公司

所有权益退出过户至乙方一或其指定的第三

方名下，并协助办理相关工商登记变更事宜

。 

2025年1月15日，樊三全

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迪建东

、王红星和郑晓舟签署了

《<天津中福环保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

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>中

关于业绩承诺与股份回购

相关约定终止的协议》，

主要内容如下： 

一、各方同意《补充协议

》中约定的各方全部权利

义务自本终止协议生效之

日起均不可撤销地完全终

止，且不存在任何恢复条

件，协议各方均自始不受

《补充协议》中相关条款

的约束；同时各方认可其

在《补充协议》项下不存

在任何未了结的权利义务

事项。 

2 天津久

日新材

料股份

有限公

司（简

称“久

日新材

”）  

1、2021年11月30日，久日新材与公司签署

了附条件生效的《天津中福环保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认购协议》，协议约定

久日新材以人民币6,000,000.00元的对价

，认购公司向其定向发行的2,000,000股人

民币普通股股票。 

 

2、2022年4月26日，久日新材与公司实际

控制人迪建东、王红星和郑晓舟签署了《天

津中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

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一）》，主要内容如

下： 

第一条董事提名与选举 

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完成后，甲方有权向目标

2025年1月15日，久日新

材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迪建

东、王红星和郑晓舟签署

了《<天津中福环保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

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（

一）>中关于业绩承诺与

股份回购相关约定终止的

协议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各方同意《补充协议

（一）》中“第二条业绩

承诺与股份回购”中约定

的各方全部权利义务自本

协议生效之日起均不可撤

销地完全终止，且不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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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提名一名董事候选人，并根据《公司法

》及目标公司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经法定

程序选举后进入目标公司董事会。该董事任

期三年，期满经甲方再次提名和目标公司选

举程序，可以连任。如甲方提名的董事因辞

职或其他原因退出目标公司董事会，甲方可

以继续向目标公司提名一名董事候选人。除

甲方自身要求或甲方提供的董事违反法律强

制性规定致使目标公司利益受损外，乙方一

不得要求免除甲方所委派的董事职务。 

甲方同意并保证：其所提名的董事符合有关

法律法规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。乙方承

诺将在目标公司相关选举程序中投赞成票通

过甲方提名的人选担任目标公司董事的议案

。 

第二条业绩承诺与股份回购 

(一)业绩承诺 

乙方一向甲方承诺：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完成

后，目标公司2022年度至2024 年度(以下

简称“承诺期”)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

的净利润(扣除非经常性损益)分别不低于

人民币500万元、1000万元和1500万元，或

目标公司承诺期 内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

东的净利润(扣除非经常性损益)之和不低

于人民币3000万元。 

(二)股份回购 

若本条第(一)款约定的目标公司业绩承诺

未能实现，乙方一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应当在

承诺期届满之日起20日内，根据甲方的要

求回购其在目标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时认

购的全部股份，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。 

届时，乙方一回购甲方股份的价格为甲方已

投入目标公司的认购资金(人民币600万元)

加年息8%的单利，利息计算的期间为甲方

实际缴纳认购资金之日 至甲方收到股份回

购款之日。甲方收到全部股份回购款后，应

当将届时持有的目标公司所有权益退出、协

助目标公司过户至乙方一或其指定的第三方

名下，并配合目标公司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

记事宜。 

任何恢复条件，协议各方

均不再受《补充协议（一

）》中相关条款的约束；

同时各方认可其在相关约

定项下不存在任何未了结

的权利义务事项。 

 

二、审计和表决情况 
 

本次补充协议的签署无需经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 

截至目前，各方均未就对赌条款提出过任何权利主张或要求，也未曾发

生过争议或纠纷，亦不存在任何潜在争议或纠纷，未对公司控制权及经营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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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；上述股东均已通过签署本次补充协议的方式，将相

关对赌协议解除；各方确认不存在任何现实或潜在的纠纷或争议。解除相关

对赌协议有利于公司股权的稳定性，不会给公司造成不良影响。 

四、其他要说明的情况 

 

协议签署完成后，除久日新材保留对公司提名与选举董事的权利以外，

各方不存在其他任何特殊投资条款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 
 

1、樊三全与公司签署的《天津中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

认购协议》； 

2、久日新材与公司签署的《天津中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

票认购协议》； 

3、樊三全与迪建东、王红星和郑晓舟签署的《天津中福环保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； 

4、久日新材与迪建东、王红星和郑晓舟签署的《天津中福环保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一）》； 

5、樊三全与迪建东、王红星和郑晓舟签署的《<天津中福环保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>中关于业绩承诺与股份回购相关

约定终止的协议》； 

6、久日新材与迪建东、王红星和郑晓舟签署的《<天津中福环保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一）>中关于业绩承诺与股份

回购相关约定终止的协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天津中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年1月16日 


